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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股票情形，經查核有：（1）財政部每年訂定遺產稅及贈與稅選案查核細部作業計畫，

並依 99 年訂定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審理遺產及贈與稅案件簡化作業要點（下稱簡化作業要點），

就個人出售未上市櫃公司股權成交總價與依該公司資產淨值計算之差額（下稱成交差額）未達

一定金額，得免依贈與論核課贈與稅，以節省稽徵人力。惟部分國稅局運用財稅資料進行選案作

業，未依簡化作業要點規定，仍將符合免依贈與論條件之案件納列選案清冊，不利精準選案，且

增加稽徵人員選查負擔；又部分個人出售未上市櫃公司股權之成交差額達 1,400 萬元，涉以顯

不相當代價讓售股票，惟未申報贈與，國稅局亦未進行選查；（2）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營利事業出

售未上市櫃公司股票之查審，除符合應課徵房地合一所得稅及基本稅額者已納入選查外，尚未

建立成交差額異常選案機制，且部分營利事業核有以低於每股淨值之價格讓售未上市櫃公司股

票，規避稅負等情事。經函請財政部督促查明妥處，並研議強化選案查核機制。據復：（1）已督

促各地區國稅局查明個人以顯著不相當代價轉讓股票案件，並確實依簡化作業要點規定通盤檢

討選查條件；（2）各地區國稅局刻正查明營利事業低價讓售未上市櫃公司股票之案件，並研議建

立是類案件之查審機制。  

（六) 關務署推動物聯網全時監控建置計畫，期提升關務運作效率及杜絕走

私，惟因業者陳情而暫緩實施貨物即時追蹤機制，延宕計畫目標之達成，允宜研謀

可行因應方案，以落實貨物全時監管，強化海關貨櫃移動安全監控量能。 

關務署為發展貨櫃移動監管機制，擬訂物聯網全時監控建置計畫，案經財政部提報為 109

年度科技發展計畫，計畫經費 1 億 8,719 萬餘元，期程為 109 至 112 年度。計畫主要項目包含

建立物聯網全時監控系統之服務平臺、管理平臺及智慧分析平臺（下稱物聯網系統平臺），並建

置聯合管理中心、自動化示範車道，及辦理 1 年拖運服務等，另由關務署完成修正關稅法有關

保稅運貨工具（貨櫃拖車）應裝置即時追蹤設備等規定，以達成全時監管進出口貨物之計畫目

標（圖 2），截至 112 年底止，物聯網計畫實際支用 1億 8,583 萬餘元。經查計畫先期規劃及系

統平臺推動情形，核有：1.依 107

年度物聯網計畫可行性驗證評估

結果及業界意見，導入車載機與車

機封條等即時追蹤設備將增加拖

車業者裝設費與傳輸電子資料通

訊費等營運成本，須有相關配套措

施，以降低業界反彈。惟關務署109

年度計畫未將上開成本納入考量

預為研謀因應，即推動計畫並修正

圖 2 物聯網全時監控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整理自關務署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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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法，嗣遭業者陳情抗議，逕於 111 年 9 月暫緩相關子法修正作業，截至 112 年底止，仍未

完備相關法規，多數貨櫃拖車仍未裝設車載機及車機封條，延宕計畫所定全時監管進出口貨物

機制之施行期程；2.委託建置物聯網系統平臺已於 112 年 12 月結算驗收，惟因「海關管理保稅

運貨工具辦法」暨「業者使用自備封條許可及管理辦法」等 2 項子法尚未完成修正，無法強制

貨櫃拖車全面裝置即時追蹤設備，肇致 112 年度自系統上線後，各項系統平臺使用率偏低，且

車輛監控系統串接交通部公路局資料庫勾稽車籍皆僅限於參與試辦車輛；復以關務署及各關另

案購買電子封條備援，致貨物監控仍屬點狀管理，車輛監控系統形同虛設，無法發揮計畫原訂

篩選高風險司機及車輛，全程監控防堵走私等預期目標等情事。經函請財政部督促關務署持續

溝通以加速形成共識，並針對目前業者抗爭、修法作業停滯及全時監控無法全面實施等困境研

謀可行因應方案，以落實即時追蹤貨物，強化海關貨櫃移動安全監控量能。據復：1.已於 113 年

5 月 14 日修正「業者使用自備封條許可及管理辦法」，鼓勵業者自備車機封條，並協助業者

簡化貨櫃加封作業程序，以提高配合意願；2.已調整計畫推動策略，以貨櫃加封量占比最大之

運輸業者為優先推動對象，逐步導入即時追蹤系統，並視推動情形檢討及研議修正「海關管理

保稅運貨工具辦法」；持續宣導倉儲業者使用各項平臺功能，以提升物聯網系統平臺加值服務

效能。 

（七） 財政部及各地方稅務機關運用跨領域資料庫，主動核免身心障礙者使

用牌照稅，發揮政府資料治理功能，惟地方稅務機關各自發展及提供身心障礙免稅

服務不一，且其規定申辦免稅之行政作業，存有執行窒礙之處，允宜遴選具潛力之

共同性服務，研議開發程式模組提供各機關使用之可行性，以擴大政府主動服務身

心障礙者之美意，並蒐集各界對於使用牌照稅法相關條款之意見，評估作為未來修

法之參考。 

財政部為落實使用牌照稅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下列交通工具，免徵使用牌照稅：……。

八、供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並領有駕駛執照者使用，且為該身心障礙者所有之車輛，每人

以 1 輛為限；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駕駛執照者，其本人、配偶或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屬所

有，供該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車輛，每一身心障礙者以 1輛為限。……。」並為提供更優質服務，

自 108 年 8 月起運用衛生福利部「全國身心障礙檔」資料，勾稽交通部監理單位「全國車籍檔」，

篩選符合資格之免稅車輛，註記為免稅車輛，交由車籍所在地之地方稅務機關主動通知其所有

權人，免再由身心障礙者提出申請，112 年度主動核免使用牌照稅計 1萬 9,743 件，核免稅額 1

億 245 萬餘元，發揮政府資料治理功能。又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等 13 個地方稅務機關自行撰

寫程式，挑錄已核准免稅車主，另有稅額較高之車輛者，輔導換車辦理免稅；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及花蓮縣地方稅務局，透過使用牌照稅系統，篩選身心障礙者駕照吊（扣）銷期滿，主動核免使


